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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基本情况表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签署《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协议》，

现将相关情况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拟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号院 3号楼北侧 301 室 

公司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号院 3号楼北侧 301 室 

公司法定代表人 章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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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计划 

（一）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 

辅导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辅导对象：北京天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辅导内容 

1、督促公司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

代表人)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证券市场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

机构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使其全面掌握发

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披

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

意识、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 

2、辅导并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

制，建立健全对外担保管理、关联交易管理、募集资金管理等

相关制度。 

3、核查公司在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

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

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并给予辅导意见和建

议。 

4、辅导并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公司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

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并给予辅导意见和建议。 

6、辅导并督促公司规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7、辅导并督促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

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辅导并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9、督促公司建立健全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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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辅导并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

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三）辅导期限及各阶段工作重点 

辅导期为自辅导机构向北京证监局报送备案材料后，北京

证监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至北京证监局出具监管报

告之日结束。根据辅导工作的进展情况，将整个辅导期间划分

为以下三个阶段： 

1、辅导前期：重点在于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

方案并开始实施。 

2、辅导中期：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

以解决。 

3、辅导后期：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

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辅导计划内容及具体实

施安排可能会根据相关监管要求、辅导对象实际情况及之前阶

段的辅导工作进度灵活调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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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天融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基本

情况表》之盖章页）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日   日 

 


